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1745 号建议的答复

李凤荣代表：

《关于发展珍贵树种用材林基地的建议》（第1745号）收悉。

现答复如下:

我局高度重视珍贵树种培育工作，将其作为增加战略资源储

备、调整树种材种结构、提高森林质量、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重

要举措，安排专项资金，先后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特殊及珍

稀林木培育、省级财政珍贵用材树种造林等项目，有效推进全省

珍贵树种培育取得新成效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省已完成珍贵用

材树种培育59.13 万亩、建设珍贵树种造林示范区101个。

一、坚持高位推动。我局将珍贵树种培育作为《福建省“十

四五”林业发展专项规划》《福建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重要任务统筹推进，明确“十四五”期间建

设珍贵树种造林示范区100个，实施珍贵用材树种造林50万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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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三批《福建省主要栽培珍贵用材树种参考名录》，组织编制

《重点区域林相改善树种建议与推荐(试行)》，明确珍贵用材树

种造林的选育、种植比例、苗木质量、立地质量等要求，引导各

地因地制宜、适地适树开展造林工作。同时，将珍贵用材树种造

林纳入年度造林绿化任务统筹谋划，每年以单独子项建设内容予

以下达。

二、突出创新赋能。坚持“树种珍贵化和乡土化、材种大径

级化和高价值化、结构复层异龄化和生态化”，积极引导各地在

国土绿化示范、国家储备林、闽西北（南）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

保护等项目实施中，优先选择珍贵树种、乡土阔叶树种和抗性强

的树种造林，积极推广“杉木间伐（择伐）后林下套种珍贵或乡

土阔叶树”等经营模式。先后组织开展 8 期林业种苗科技攻关，

实施 4 轮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，推动“交趾黄檀无性系测定及

选择”等 9 项涉珍贵树种技术研究，集中力量对香樟、闽楠、福

建山樱花等树种的无性快繁、种子园营建和高产稳产等关键技术

进行攻关，选育推出一批速生、丰产、优质、高效、抗逆性强的

突破性新品种。目前，全省已建设国家和省级珍贵树种种子基地

20处，涵盖树种41个。

三、强化资金保障。自2013年起，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

金用于补助珍贵用材树种造林。近年来，省级财政持续加大投入，

设立国土绿化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，支持各地开展重点区域林

相改善、珍贵用材树种等造林和森林质量提升以及林木良种培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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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研究吸收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进一步推

进我省珍贵树种用材林基地建设：一是继续将珍贵用材树种造林

作为全省年度造林绿化重要任务之一，每年以省绿化委员会名义

下达，并将其作为业务工作实绩绩效考核指标列入我局年度绩效

管理工作方案。二是拟将珍贵用材树种培育纳入《福建省“十五

五”林业发展专项规划》。同时以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、重点

区域林相改善等重点工程为契机，大力推广乡土珍贵树种，优化

树种材种结构，培育珍贵乡土林木资源，提升森林生态效益和森

林景观效果。三是按照“急用为先、合理布局”原则，将珍贵树

种种子基地建设作为国家和省级林木种子基地建设重点，引入种

业创新的新成果、新技术，进一步加快珍贵树种良种基地升级换

代。将珍贵树种容器苗列入省级保障性苗圃建设重点，促进珍贵

树种育苗方式从大田播种苗向轻基质容器苗转化。依托国家林草

局重点实验室，开展木荷、刨花楠等高价值珍贵用材树种引种选

育和推广应用工作，不断提高我省高价值木材资源供应能力。四

是科学谋划“十五五”珍贵树种培育项目，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

资金支持，组织各地申报国家生态保护支撑体系专项中央预算内

投资年度计划中关于特殊及珍稀树种培育项目。指导莆田市在完

成绩效目标的前提下，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用于

支持珍贵树种原料林基地建设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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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张志才

联 系 人：胡文侃（省世行办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16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5年 4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